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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電訊信託 
（一個根據香港法律於2011年11月7日成立並由香港電訊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信託） 

 
與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23） 
 

 

於 2024 年 5 月 30 日舉行的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在香港電訊信託單位持有人與香港電訊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於2024年5月30日舉行的週年

大會上，載於2024年4月3日週年大會通告（「週年大會通告」）的所有決議案均已按投票方式進行

表決。該大會由香港電訊管理有限公司（以其作為香港電訊信託託管人－經理身份）（「託管人－

經理」）及本公司召開，並且以合併形式作為單一大會舉行並定性為股份合訂單位（「股份合訂單

位」）持有人的週年大會（「週年大會」）。 

 

股份合訂單位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的監票員。 

 

載於週年大會通告的所有決議案均於 2024年 5月 30日舉行的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

過，有關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接納香港電訊信託與本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託管人－經理截至2023年12月31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合併董事會報告書及獨立核數

師報告。 

 

5,784,433,296 

(99.908178%) 

5,316,269 

(0.09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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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2. 香港電訊信託就股份合訂單位宣派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末期分派每個股份合訂單位港幣44.44分（已根據信

託契約的允許扣除任何營運開支，而為使香港電訊信託能

支付上述分派，由本公司就託管人－經理於同一期間所持

有的本公司普通股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44.44分）。 

 

5,783,405,445 

(99.890425%) 

6,344,120 

(0.109575%) 

3. (a) 重選唐永博先生為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非執行董

事。 

 

5,514,361,710 

(95.243529%) 

 

275,387,735 

(4.756471%) 

(b) 重選張信剛先生為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 

 

5,223,392,639 

(90.217939%) 

566,356,806 

(9.782061%) 

 (c)  重選 Sunil Varma 先生為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 

 

5,219,437,334 

(90.149658%) 

570,309,894 

(9.850342%) 

(d) 重選黃惠君女士為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 

 

5,498,202,889 

(94.964437%) 

291,546,470 

(5.035563%) 

(e) 重選杜家怡女士為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 

 

5,789,443,482 

(99.994715%) 

305,963 

(0.005285%) 

(f) 授權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董事釐定彼等的酬金。 

 

5,685,687,791 

(98.202678%) 

 

104,060,424 

(1.797322%) 

4.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香港電訊信託、本公

司及託管人－經理的核數師，並授權本公司及託管人－經

理的董事釐定其酬金。 

 

5,679,370,889 

(98.093552%) 

110,378,582 

(1.906448%) 

5. 授予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董事發行新股份合訂單位的

一般授權。* 

 

4,328,803,105 

(74.766675%) 

1,460,946,275 

(25.233325%) 

6. 授予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董事回購股份合訂單位的一

般授權。* 

 

5,787,278,828 

(99.957327%) 

2,470,643 

(0.042673%) 

7. 擴大本公司及託管人－經理的董事根據第 5 項普通決議案

獲授予的一般授權。* 

 

4,339,198,267 

(74.946247%) 

1,450,548,987 

(25.05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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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8. 批准本公司第二次經修訂及經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

則及信託契約的建議修訂以及採納本公司第三次經修訂及 

經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5,510,412,051 

(95.175361%) 

279,334,374 

(4.824639%) 

 普通決議案   

9. 批准採納香港電訊信託與本公司的新股份合訂單位獎勵計

劃。* 

 

4,574,658,957 

(79.013251%) 

1,215,077,458 

(20.986749%) 

10. 批准終止香港電訊信託與本公司的現有股份合訂單位購股

權計劃及採納新股份合訂單位購股權計劃。* 

 

4,558,585,395 

(78.735493%) 

1,231,161,020 

(21.264507%) 

 

* 決議案全文載於週年大會通告內。 

 

於週年大會舉行當日，香港電訊信託與本公司已發行 7,579,742,334 個股份合訂單位，此乃賦予持

有人有權出席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提呈決議案的股份合訂單位總數。概無股份合訂

單位賦予持有人有權出席但須放棄就週年大會上提呈決議案投贊成票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須放棄表決權。概無股份合訂單位持有人於載有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內

表示，其有意於週年大會上對提呈的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權。 

 

已出席週年大會之託管人－經理與本公司的董事如下：李澤楷先生、許漢卿女士、彭德雅先生、 

鍾楚義先生、張信剛先生、Sunil Varma 先生、麥雅文先生、黃惠君女士及杜家怡女士。 

 

 

 

承董事會命 

香港電訊管理有限公司 

與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集團法律事務總監兼公司秘書 

張學芝 
 

 
香港，2024年5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託管人－經理與本公司的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李澤楷（執行主席）及許漢卿（集團董事總經理） 

 

非執行董事： 

彭德雅、鍾楚義、唐永博及王芳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信剛、Sunil Varma、麥雅文、黃惠君及杜家怡 


